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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国 的 非 营 利组织 会 计

张海燕  杨守贵

一、英国非营利组织概况

按照国际学术界的共识 ，非 营利组 织（N ot-For-Profit O r-

ganization）是指 不 以 营利 为 目的的经济组 织 ，是有别 于政 府和

企业的“第三部门”。广 义 而言，非营利组织 包括公 立非营利组

织和私 立（民间）非营利组 织；狭 义 而 言 ，非 营利组 织 主要指 私

立非营利组织 ，而公 立非营利组织属于官方机构。
英国的 非 营利组织一般称 为 “志愿部门 ”（V oluntary Sec-

tor）。英国法律（主要指英格 兰与 威尔士的 法律）中并没有“非 营

利”的概念，只 有“慈善性”（C harity）的概念。根据法律解释，“慈

善性”涉及四 类活动：济贫、教育、宗教和公 益。英国的非营利

组织按其功能可以 分为 四 类：1、服务型组织 ，如 学校、医院 等。

2、互助型组织 ，如 由寡妇 组成的C ruse等社 区组织 等。3、压 力型

组织，如“儿童贫困行动”（C hild Poverty A ction）等。4、中介型组

织 ，如“全国志愿组织理事会”（the N ational C ouncil for Volun-

tary O rganization）等。

英国 慈善委员会（the C harity C om m ission）是对慈善性 组

织进行注册与监管的主要官方机构，该机构在伦敦、利物 浦 、

汤顿和新港设有办公 室， 目前在该委员会中央登记 系统 注册

的 慈善组织超过178 000个。慈善委员会也是慈善组织履行公

共受托责任的途径之 一，按 照《慈善法1993》的规定，这些组 织

每年需要向慈善委员会提 交年度报告书。此外，还有大约10万

个由其他政府部门主管的 慈善组织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英国慈善

组织可能与政府关 系密切 ，有些组织是应议会立法要求建立

或认证的 ，组 织的部分负责人由政 府任命，经 费由政 府全 包或

者出主要部分，这些慈善组织属于公 立非营利组织 。

二、英国非营利组织财务会计规范体系

（一）英国公 立非营利组织会计规 范

英国公 立非营利组织主要指隶属于政府主体部门 并由政

府管理的公 共机构，包括公 立 医院 、非部门公 共机构等。按 其

隶属关 系，分为 中央政府的公 共机构和地方政府的公 共机构 。

中央政府的公 共机构的会计规 范由财政部制定， 财政部决 定

中央政府财务报告的基本格式、内容构成等。财政部在制定会

计准 则 时，要遵循会计准则委员会（ASB）的 相 关指 导精神，还

要征 求作为咨询机构的财务报告咨询委员会的意见。地方政

府公 共机构的会计规 范要遵循英国地方政 府会计的基本法定

框架和具体会计处理的建议 ，该建议由特许公 共财务和会计

师协会起草。 上述会计规 范经英国会计准则委员 会批 准后发

布 实施。

有关公 立非营利组织的会计法规 主要 包括：《财政部和审

计部门 法案1866》，《政 府资源 和会计法案2000》；另 外还 包括

财政部颁 布的《政府会计》和《资源会计手册》等具体会计处理

规 范。

（二）英国私 立非营利组织会计规 范

在英国 私 立非 营利组织 的 会计 法规 中 ，《慈善法 1993》是

主要的 法规 文件。内务部在2003年7月发布慈善和非营利组织

的现代法律框架，主要针对英格 兰和威 尔士的 慈善组 织 予以

规 范。目前内务部又公 布了 慈善法规 草案的征求意见稿。
英国慈善委员会是英国私 立非营利组织 会计规 范的主要

制定者，以 其下属的特别委员会制定的《慈善组 织会计 实务建

议 公 告》（Statem ent of R ecom m ended Practice For C harity Ac-

counting，简称SO R P），对私 立 非 营利组 织的 会计规 范进行管

理。SO R P是在充分考虑行业特殊会计因素和特殊会计处理的

基础上对会计准则和其他 相关 法规的补充， 其制定始 于1994

年。随着新的会计准则的颁 布和会计处理 实务的 变化，在遵循

英国《慈善法1993》有关规 定的基础上，SO R P每隔五年修订和

改进一次 ， 目前已经有SO R P1995、SO R P2000和SO R P2005三

个版 本，目前执行的SO R P2005整合了会计准则、慈善法 、相关

公 司 法以 及 慈善组 织 会计 处理和财务报告的 最佳 实务处理 ，

主要适用 于英国所有在权责发 生制基础上编制会计报表的 慈

善组织。SO R P必 须经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公 共部门和非 营利

组织委员会审议通过后 ，以 A SB特殊行业会计规 范的形式予以

颁 布 实施。

根据私 立非 营利组织 年度收入和支出的规 模 ， 英国 慈善

委员会对报告提 交的要求分为 四 类 ，具体 来说 ：

1 、年度收入和 支出不超过10 000英镑：（1）会计报表的编制

基于收付 实现 制基础。（2）必须提交简化的年度报告。（3）必 须向

慈善委员会提交年度汇报书。

2、年度收入不超过100 000英镑：（1）会计报表的 编 制可 以

以 收付 实现制为基础 ，也可以 完全权责发 生制为基础。（2）必须

提 交年度报告。（3）必 须向 慈善委员会提 交完整的会计报表、年

度报告和年度汇报书。（4）会计报表必须经过独 立检查，但不 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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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过独立审计。

3、年度收入和支出不超过250 000英镑：（1）会计报表的编

制必须以 权责发生制为基础。（2）必 须向慈善委员会提交完整

的会计报表、年度报告和年度汇报书。（3）会计报表必 须经过独

立检查，但不必经过独立审计。

4、年度收入和支出超过250 000英镑：（1）会计报表的编制

必须以 权责发 生制为基础。（2）必 须向 慈善委员会提交完整的

会计报表、年度报 告和年度汇报 书。（3）会计报表必 须经过审

计。
如 果一个非营利组织 满足 下述三 个条件，就 可以 遵照A SB

《小企业财务报告准则》编制财务报告，如 该报告准则与SO R P

不一致 ，将遵循SO R P的规 定：年度收入部额 不超过5 600 000

英镑；资产总额不超过2 800 000英镑；平均雇佣 员工 不超过50

人。

三、英国私立非营利组织的财务会计框架

（一）基本会计概念

英国私 立非 营利组织的会计处理建立在持续经营假设 和

权责发生制观念基础上，财务报告应该真实公 允地提供相关、

可靠、可比较和可理解的会计信息。

（二）一般会计准则

英国私立非营利组织的会计处理应 当遵循 英国准则委员

会颁 布的标 准和原则，包括：标 准会计 实务公 告（Statem ents of 

Standard Accounting Practice，SSA Ps）、财务报 告 标 准（Financial 

R eporting Standards，FR Ss）、紧急事项 工 作组摘要（the U rgent 

Issues Task Force A bstract，U ITFs）等。SO R P根据慈善组织的特

别因素和特殊交易对会计准则做出补充，并随着会计准则委

员会的政策和实务标准的 变化 而及时修正。
（三）基金会计模式

英国私立非营利组织 实行基金会计模式， 其独立的基金

类型 包括非限定性基金、限定性基金和永久捐赠基金三种类

型。非限定性基金的使 用由管理者根据组织慈善宗旨决定，部

分非限定性基金可以 按 照行政 管理 当局的安排被指定用 于某

些特别项目。限定性基金受特别信托的 支配，其限定可能来自

捐赠者的授权，也可能由法律程序产 生。永久捐赠基金是不能

将资本转 变为收入的基金，对于那些可以 由管理者转换 为 可

支用收入的捐赠基金称为可支用捐赠基金。有关 慈善组织基

金结构和基金资产、负债和余额的信息以 及 基金间交易信息

应该在报表附 注中披露，特别是出现赤字的基金要单独披 露。
（四 ）财务报告体 系

私 立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报告体 系包括会计报表和管理 当

局的年度报告两 大部分。

会计报表包括资产 负债表、财务活动情况表、现金流量表

以 及报表附 注等。资产 负债表反映 慈善组织在会计期间终了

时点的资产和负债情况。财务活动情况表主要表明慈善组织

当年度的收入和支出资源项 目 ，这些项 目 一般按 慈善组织的

各类基金分别 列 示 ，并按照组织的 慈善活动、筹资活动和组 织

治理活动对组 织收入和支出资源进行分类。慈善组 织的现金

流量表主要按照财务报告标准第1号的规定编制，主要表明慈

善组 织在本会计期间收到现金和使 用现金的情况。报表附 注

主要对慈善组织采用的会计政 策予以 说明 ， 包括会计事项 确

认、计量和披露等遵循的原则、基础和惯例等。
管理 当局的年度报告是慈善组织履行受托责任的主控 文

件 ，主要披 露那些不能 用货币计量的信 息，包括：组织的管理

当局等具体行政 信息；组织 结 构、组 织 治理 和管理 信息；组 织

慈善活动的目标及达成目标的战略 ；组织 业绩和绩效 以 及 主

要的财务政策；组织 未来期间的规 划等。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系

  湖北浠水财政局）

责任编辑  张玉伟

建议·动态
建议

  对“结转自筹基建”科目核算的一点建议

穆庆峰

现行《行政单位会计制度》和《事业单位 会计制度》，把行政

单位经批 准用经费拨款以 外的资金安排的自筹基本建设投资

和事业单位经批准用财政 补助收 入以 外的 资金安排的 自筹基

本建设投资，作为 当年支出项 目记入“结转自筹基建”科目予以

列支。笔者认 为这种账务处理方法不妥。其理由是：①基本建设

投资不是经常性 支出项目， 如 果将该项投资归入支出类科目 ，

将影响 当年支出与以 前年度支出的可比 性；②基本建设投资不

是一次性 消费支出 ，只 是价值形 态的转移，如 果将其作为 当年

支出项 目一次性 列 支，从会计报表上看，容易造成单位 当年资

产总值大量减少的假象：③如 果工 程 项 目跨年度 完成，将基建

投资作为 当年支出列 支，会给以 后 结转固定资产带来不便。
鉴于以 上情况，笔者建议取消“结转自筹基建”科目，设 置

“在建工程”科目，即将基本建设投资归入资产类作为一项在建

资产进行管理。平时发生基建投资时，借记“在建工 程”科目，贷

记“银行存款”、“现金”等科目；工 程完工结转固定资产时，借记

“结余”或“事业基金”科目 ，贷记“在建工 程”科目，同时借记“固

定资产”科目 ，贷记“固定基金”科目。
（作者单位：山东省章丘市审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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